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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股長 林秀環
電話：3322101#7581
電子信箱：097309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400536291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053629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114學年度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支

持資源中心專業工作人員遴選簡章 」1份，請貴校協助公

告，並鼓勵相關人員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14年5月21日府教特字第1140136685號函諒達。

二、旨揭遴選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遴選名額：以全部時間擔任專業工作人員若干人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請於114年6月18日（星期三）前將推薦/報名

資料逕送本局特殊教育科(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 府路1

號15樓)，聯絡人：林秀環小姐(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

7583)。

(三)遴選方式：

１、本府接受報名後組成遴選小組，進行書面審查；必要

時得辦理面試。

２、經本府審查通過及核定後，予以聘任。

三、本案詳細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或至本市特殊教育資源網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4000448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6/10 14: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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覽 「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支持資源中心」

相關工作內容( 網址：https://itinerant.special.tyc.

edu.tw/)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副本：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(本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支持資源中心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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